
通知书意见答复 

杨 颖 
材料工程发明审查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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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要答复  

专利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申请人应当在指定时间内  
陈述意见，或进行修改，无正当理由逾期不答复  

的，该申请将视为撤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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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审查意见的理解 

 

 审查意见答复的主要工作 

 

 不同情形审查意见的答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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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书组成 

通知书表格 

通知书正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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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通知交流作用 
审查员指出申请文件中不符合规定的缺陷，申请人陈述意
见和/或进行修改 

审查员对申请文件中的技术方案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通
过通知书和申请人的意见消除疑惑 

 

 证据作用 
在可能的后续程序中使用 

 

    
    
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国家

知识
产权

局公
益讲

座 

 
    
    
   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



1.阅读审查意见通知书 

（1）明确审查员实质审查后对该申请的倾向性意见； 

（2）逐条阅读审查意见，重点关注审查意见通知书中
所指出的实质性缺陷，尤其是对权利要求书的评价； 

（3）将审查意见通知书中提出的所有问题进行归纳整
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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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仅存在形式缺陷－－有授权前景 

（2）存在不可克服的实质性缺陷－－无授权前景 

（3）存在实质性缺陷，需要根据修改确定是否能
消除缺陷－－不确定结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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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授予前景 

不确定性意见 

没有授予前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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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对审查意见通知书及其引用证据的分析         

    主要针对具有否定结论或者不定式结论的通知

书，需要仔细研究审查意见通知书的具体意见，

必要时结合申请文件本身的内容以及通知书中引

用的对比文件进行分析，从而正确理解所指出缺

陷的含义，以便答复和克服上述缺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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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 对引用的对比文件进行分析 

内容  时间  

对比文件  

的分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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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引用的对比文件用于指出权利要求不具备新颖性和/或

创造性的情况，申请人应通过对比文件披露的技术内容的分

析来判断通知书中关于新颖性/创造性的评述是否合理，在

此基础上考虑有无争辩的余地。 

对比文件中技术内容的分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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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实认定

法律适用

    
    
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国家

知识
产权

局公
益讲

座 

 
    
    
   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



 
是否满足形式要件

    
    
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国家

知识
产权

局公
益讲

座 

 
    
    
   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



 一、关于审查意见1 

 审查意见1指出，权利要求8不具有新颖性。 

 申请人对权利要求8进行了修改，将权利要求9的内容补入权利要求8

中并对修改后的权利要求8进行意见陈述如下： 

 与对比文件相比，权利要求8的区别技术特征在于，“所述导槽的两

端被封闭形成一封闭区域，并通过制作于所述散热板的至少一真空抽气

孔与外界相通”，因此，与对比文件相比，权利要求8保护的技术方案具

有新颖性。 

 另外，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，上述区别技术特征需要创造性的劳动

才能获得，并且该技术特征带来显著的技术效果，因此，权利要求8保护

的技术方案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。因此，修改后的权利

要求8保护的技术方案也具有创造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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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答复期限的监视  

一通：4个月 

 

其他通知书：通常是2个月 

 

邮寄时间：15天 

 

特殊情况可以申请延期 ：通常是2个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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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审查意见答复的原则  

全面答复原则   

 

以专利法、细则和专利审查指南为依据原则   

 

保护范围最大原则   

 

适度原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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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面答复原则：  

消除审查意见中指出的确实存在的所有缺陷 ，逐条答复 

 

主动修改审查员遗漏的缺陷  

 

促进审查程序的进行，避免申请被驳回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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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专利法、细则和专利审查指南为依据原则 

1）修改的时机：细则第51条第3款 

 

2）修改的内容：专利法第33条 

3）依据《专利法》及《专利法实施细则》的内容进行争辩，指出专利申请 

符合其有关规定的理由。 

《专利审查指南》是对《专利法》及《专利法实施细则》的进一步解释， 

也具有一定法律约束力，也可借助《专利审查指南》的解释作为争辩的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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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自己争取稳定且尽可能大的保护范围 

 

随意缩小保护范围，不利于将来的保护。 

保护范围最大原则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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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根据禁止反悔原则，在专利申请审查过程中对权利要求

书所进行的限制其保护范围的修改以及在意见陈述书中

所作的限制性解释均会成为专利侵权诉讼中确定其专利

权保护范围的依据。 

 在答复审查意见通知书时要把握适度的原则，不要为了

急于获得授权而过度地限制权利要求的范围，并且注意

在陈述意见时也不要作出不必要的限制性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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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止反悔原则 

澳诺告午时药业侵权案（2010.3.23判决书）  

授权权１“一种防治钙质缺损的药物，其特征在于：它是由下述重量配比
的原料制成的药剂：活性钙4-8份，…。”  

公开文本中，独立权利要求涉及可溶性钙剂，可溶性钙剂包括葡萄糖酸钙、
氯化钙、乳酸钙、碳酸钙或活性钙“。 

一通认为“可溶性钙剂”范围过宽。 

答复时，申请人将“可溶性钙剂”修改为“活性钙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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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院认为： 
 

专利权人在专利授权程序中对权利要求1所进行的修改，放弃了包含

“葡萄糖酸钙”技术特征的技术方案。根据禁止反悔原则，专利申请
人或者专利权人在专利授权或者无效宣告程序中，通过对权利要求、
说明书的修改或者意见陈述而放弃的技术方案，在专利侵权纠纷中不
能将其纳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。因此，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不应包
括“葡萄糖酸钙”技术特征的技术方案。被诉侵权产品的相应技术特
征为葡萄糖酸钙，属于专利权人在专利授权程序中放弃的技术方案，
不应当认为其与权利要求1中记载的“活性钙”技术特征等同而将其纳
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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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据是指用于证明事实的客观材料。 

 

包括：1）公知常识；2）现有技术；3）对比试验 

 

作用：1）用于辅助评价创造性； 

           2）用于证明是否公开充分； 

           3）用于证明申请文件中的措辞是否清楚。 

 

证据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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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审查意见的理解 

 

 审查意见答复的主要工作 

 

 不同情形审查意见的答复 

 

 

 

    
    
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国家

知识
产权

局公
益讲

座 

 
    
    
   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



 涉及新颖性的审查意见 

 涉及创造性的审查意见 

 涉及说明书公开不充分的审查意见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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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专利法第22条第2款规定： 

 新颖性，是指该发明或实用新型不属于现有技术，

也没有任何单位或个人就同样的发明或实用新型在

申请日以前向国务院行政部门提出过申请，并记载

在申请日以后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或公告的专利文

件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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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审查意见的解读： 

1、对比文件是否为现有技术或抵触申请 

 

2、确定权利要求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是否被对比文件公开， 

是否采用了单独对比原则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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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审查意见的答复 

1、意见陈述和/或修改申请文件 

 

2、必要时提供证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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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本申请 

 一种制备化合物X的方法，其特征在于，在原料
进速为0.1－5.0的条件下提供反应混合物，在催
化剂A的存在下，在溶剂中进行反应，其中，压
力为1－5KPa，温度为20－50℃，使反应混合
物反应，该反应混合物中，各物质A、B、C的比
例为1：1－2：1－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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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本发明 对比文件 判断 

 

一种连续制备化合物 X 的方法 

 

 

一种连续制备化合物 X 的方

法 

原料进速为 0.1－5.0 

 

每小时提供 0.25，0.25，0.5

体积的 A，B，C 

采用催化剂 A 采用催化剂 A 

在溶剂中进行反应 在溶剂中进行 

压力：1－5KPa 压力：2.5KPa 

温度：20－50ºC 温度：38－40ºC 

 

 

 

 

 

 

权 

1 

反应混合物 A，B，C 的摩尔比

为 1.0：0.2－3.0：1.0－4.0 

每小时提供 0.25，0.25，0.5

体积的 A，B，C 

对比文件 1 

影响其新 

颖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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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结论：同意审查意见  

答复方式：修改权利要求和意见陈述  

如何修改：在说明书中公开了具体的反
应流程，申请人将其补入权利要求1来
克服新颖性的缺陷 

 提示： 

 申请人
还需要
对权利
要求1
的创造
性进行
简单陈
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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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1. 一种用于抑制高温环烷酸腐蚀的有效的新型非聚合物
且不污性添加剂，其包含环氧烷化合物处理的磷酸酯，所
述环氧烷化合物选自环氧丁烷、环氧乙烷、环氧丙烷或它
们的组合的。 

 

本申请的申请日为2004年4月1日，优先权日为2003年3月2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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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一种低剂量抑制环烷酸腐蚀的抑制剂，该抑制剂组合
物的生产基于磷酸酯的环烷酸腐蚀抑制剂的方法，包
括五氧化磷和醇（ROH）反应生成的单烷基膦酸和二
烷基（芳基或是烷基/芳基混合）膦酸。所述的醇具
有线性的、分支的、环状的和取代环状的结构，这些
结构包括含有1到9mol环氧乙烷、环氧丙烷或环氧丁
烷和/或其混合物，以嵌段或无规则形式的烷氧基化
衍生物。该反应生成1mol一磷酸酯（R-O-P(=O)(OH)2）
和1mol二磷酸酯（(R-O)2-P(=O)(OH)）。这个反应的
产物可以直接用作环烷酸腐蚀抑制剂，而无需进一步
改性和纯化其活性成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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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一通，审查员指出，依据对比文件的公开内容无法
区分权利要求1限定的新型非聚合物且不污性添加
剂与对比文件1所公开的抑制剂，因此权利要求1不
具备新颖性。 

 

 申请人答复进行意见陈述同时提交权利要求的修改
文件，涉及的修改是将说明书中的内容补入权利要
求1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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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1. 一种用于抑制高温环烷酸腐蚀的有效的新型非聚合物
且不污性添加剂，其包含有效抑制腐蚀量的环氧烷化合物
处理的磷酸酯，其中所述环氧烷化合物处理的磷酸酯为磷
酸酯与选自环氧丁烷、环氧乙烷、环氧丙烷或它们的组合
的环氧烷化合物反应获得的反应产物，且所述环氧烷化合
物处理的磷酸酯为结构式A化合物和式B化合物的混合物， 
其中所述磷酸酯为醇与五氧化二磷反应的反应混合物。 
 

本申请的申请日为2004年4月1日，优先权日为2003年3月2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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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制备方法不同： 

 本申请是醇与五氧化二磷反应得到一磷酸酯和二
磷酸酯的混合物，然后再与环氧化合物反应。 

 对比文件是具有环氧基结构的醇与五氧化二磷反
应得到一磷酸酯（R-O-P(=O)(OH)2）和二磷酸
酯（(R-O)2-P(=O)(OH)），即环氧基结构存在于
上述一磷酸酯和二磷酸酯的R基团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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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结构不同： 
 权利要求1中结构式A和结构式B所述的化合物为
磷酸三酯结构 
 
 
 

 对比文件1的磷酸酯为一磷酸酯和二磷酸酯：
（R-O-P(=O)(OH)2）和（(R-O)2-P(=O)(OH)； 

 环氧基结构存在于上述一磷酸酯和二磷酸酯的R
基团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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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iO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8-63％ 
Al2O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-20％ 
Ca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-17％ 
Mg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-12％ 
Li2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1-0.8％ 
Ba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-3％ 
B2O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-3％ 
TiO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-3％ 
Na2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＜2％ 

F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-1％ 

Fe2O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＜1％。  

SiO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5-61％ 
Al2O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-18％ 
Ca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-18％ 
Mg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-10％ 
Li2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1-1.5％ 
Ba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0-1.0％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TiO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2-0.8% 
Na2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1-1.5％ 

 
Fe2O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.1-0.5％  

对比文件公开一种玻璃丝，由以重
量百分数表示的下述组分制成： 

 

本申请权利要求1 对比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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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结论：权利要求1没有新颖性。 

 

 如何答复： 

   本申请说明书中记载了B2O3 可以为1%、2%，
F2 可以为0.4%。 

   修改权利要求1中的B2O3 或者F2 的含量，使之不
为0即可，修改内容需要符合专利法33条的规定。 

 权利要求1为开放式，还有其他的修改方式吗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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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专利法第22条第3款的规定： 

 创造性，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，该发明具有突出的

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，该实用新型具有实质性

特点和进步。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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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三步法”的过程   

      判断要求

保护的发明是
否显而易见  

    找出权利要求  
    技术方案与最  
    接近现有技术  
    之间的区别技  
  术特征  

 确定与本发明  
 最接近的现有  
 技术  

步骤 1  步骤 2  步骤 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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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国家

知识
产权

局公
益讲

座 

 
    
    
   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



 审查意见的解读： 

 

1、对比文件是否为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 

 

2、区别技术特征是否恰当 

 

3、是否存在技术启示 
    
    
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国家

知识
产权

局公
益讲

座 

 
    
    
   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



 区别技术特征为公知常识 

 

 区别技术特征为与最接近技术相关的技术手段 

 

 区别技术特征为另一份对比文件所披露 

 

不具有创造性的典型情况 

    
    
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国家

知识
产权

局公
益讲

座 

 
    
    
   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



 创造性答复注意事项: 

 
 权利要求与对比文件的区别是什么，是否需要对权利要求
作出修改 
 

 针对权利要求与对比文件存在的区别特征，论证权利要求
具有“非显而易见性”的理由 
 

 有理有据：原理分析、从说明书记载的内容中寻找支持，
充分论证 
 

 是否需要提供证据 

 

    
    
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国家

知识
产权

局公
益讲

座 

 
    
    
   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



本申请 

    
    
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国家

知识
产权

局公
益讲

座 

 
    
    
   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



 

本申请   对比文件   

    
    
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国家

知识
产权

局公
益讲

座 

 
    
    
   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



 对比文件1公开了一种无线电话，其包括带有按键

部分的电话机，用于盖住按键的滑盖，在滑盖上
的多个通孔，其中滑盖可以滑动。权利要求1要求

保护的技术方案与对比文件的区别在于：权利要
求的送话器设置在壳体上，而对比文件设置在滑
盖上。 

 基于此，审查员认为该区别技术特征为本领域技
术人员的惯用手段，属于公知常识。由此，权利
要求1不具备创造性。 

 

    
    
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国家

知识
产权

局公
益讲

座 

 
    
    
   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



本申请权利要
求1 

通知书对D1的
认定 

申请人的认
定 

主题名称 便携式无线通
讯装置 

无线电话 √ 

特征1 带有按键操作
部分的壳体 

带有按键操作
部分的壳体 

√ 

特征2 用于盖住按键
的滑盖 

用于盖住按键
的滑盖 

√ 

特征3 在滑盖上的多
个通孔 

在滑盖上的多
个通孔 

√ 

特征4 滑盖可以滑动 滑盖可以滑动 √ 

特征5 送话器设置在
壳体上 

送话器设置在
滑盖上 

√ 

    
    
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国家

知识
产权

局公
益讲

座 

 
    
    
   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



 

 结论：同意审查意见  

答复方式：修改权利要求和意见陈述  

如何修改：对导轨及锁定机构的位置和
结构做了限定。 

    
    
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国家

知识
产权

局公
益讲

座 

 
    
    
   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



 

陈述  

  要点    

1、通过本申请新的导轨及锁定机构，
从而克服了现有技术中普遍存在的滑
盖容易滑动的问题。且使送话器部分
不会在滑盖滑动的不同状态之间移动，
这使得其声音质量要好于传声器设置
在滑盖中的结构。 

 

2、由于送话器设置在壳体上，因此
其结构相对于设置在滑盖上要简单。 

    
    
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国家

知识
产权

局公
益讲

座 

 
    
    
   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



 对于公知常识的处理  

◦ 核实审查意见中认定的公知常识的正确性  

◦ 如果同意审查员的观点，且是该发明的发明点，则需要对权利要

求进行修改 

◦ 如果不同意审查员的观点，则应当充分举证该技术特征不是公知

常识的理由 

 

    
    
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国家

知识
产权

局公
益讲

座 

 
    
    
   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



    
    
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国家

知识
产权

局公
益讲

座 

 
    
    
   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



 

对比文件1    对比文件2     

    
    
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国家

知识
产权

局公
益讲

座 

 
    
    
   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



 对比文件1公开了一种静电涂覆设备，其包括将涂覆材料喷射到被涂覆物

的喷枪61a，相对于该涂覆物体移动该喷枪的机器人臂30、31，并且该设

备构造对该喷枪61a中的涂覆材料施加电压。 

 由此可见，权利要求1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与对比文件的区别在于：在机

器人的臂表面施加与该涂覆材料中同极性的电压。 

 而该区别技术特征已经公开在对比文件2中，且其在权利要求1中的作用与

在对比文件2中的作用相同，都是用于驱散雾化，避免涂覆材料粘附在喷

涂装置上。 

 基于此，审查员认为在D1的基础上结合D2获得权利要求1的技术方案对于

本领域技术人员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，因此该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。 

 

    
    
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国家

知识
产权

局公
益讲

座 

 
    
    
   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



 
权利要求1 通知书对D1的

认定 
通知书对D2

的认定 
申请人的

认定 
结合启示 

主题名称 静电涂覆设备 静电涂覆设备 静电喷涂装置 √ 

 

无 

特征1 将涂覆材料喷
射到涂覆物上

的喷枪 

将涂覆材料喷
射到涂覆物上
的喷枪61a 

√ 

 

特征2 相对于该涂覆
物体移动喷枪
的机器人臂 

相对于该涂覆
物体移动喷枪
的机器人臂 

√ 

 

特征3 对喷枪的涂覆
材料施加电压 

对喷枪的涂覆
材料施加电压 

× 

特征4 向机器人臂施
加与涂覆材料
相同极性的电

压 

向机器人臂施
加与涂覆材料
相同极性的电

压 

× 

 

    
    
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国家

知识
产权

局公
益讲

座 

 
    
    
   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



 

 结论：不同意审查意见  

答复方式：意见陈述  

    
    
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国家

知识
产权

局公
益讲

座 

 
    
    
   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



 1、D1中采用了金属静电板72a，电压施加在该静电板上，而且由于

采用该静电板，导致机器人臂的姿势受到限制。因此，D1没有公开

向机器人臂施加与涂覆材料相同极性的电压。 

 2、D2虽然公开了在外壳2上施加电压，但由于其外壳固定，并不能

进行各种弯曲旋转；且如说明书中所述，其向外壳施加电压是为了防

止在外壳2与旋转轴8之间产生放电，这与本申请中向机器人臂施加电

压的目的并不相同，因此无法获得将D2与D1结合的启示。 

    
    
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国家

知识
产权

局公
益讲

座 

 
    
    
   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



 对于多篇对比文件结合的处理  

◦ 核实两篇对比文件是否有结合的启示，启示很重要 

◦ 如果不存在启示，则可以不对权利要求进行修改，并意见陈述 

◦ 如果存在启示，则需要对权利要求进行修改，同时陈述具备创造

性的理由 

 
    
    
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国家

知识
产权

局公
益讲

座 

 
    
    
   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



 正确分析审查意见。 

 利用三步法，确定权利要求与最接近现有技术的区
别技术特征，以及该区别技术特征实际解决的技术
问题，从解决技术问题入手，说明具有创造性的理
由。 

 正确分析其他对比文件或公知常识是否具有将该区别应用到
最接近现有技术以解决相应地技术问题的技术启示。 

 基于分析结果，同意审查员意见，则进行修改，陈
述创造性；不同意审查员意见，则有理有据的进行
意见陈述。 

    
    
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国家

知识
产权

局公
益讲

座 

 
    
    
   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



 

   专利法第26条3款规定，说明书应当对发明或实用新型作出清楚、

完整的说明，以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。 

相关规定 

    
    
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国家

知识
产权

局公
益讲

座 

 
    
    
   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



 
相关规定 

（1）说明书中只给出任务和/或设想，或者只表明一种愿望和/或结果。 
 
（2）说明书中给出了技术手段，但该手段是含糊不清，无法实施。 
 
（3）说明书中给出了技术手段，但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采用该手段
不能解决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。 
 
（4）申请的主题为由多个技术手段构成的技术方案，对于其中一个技术
手段，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按照说明书记载的内容不能实现。 
 
（5）说明书中仅给出了具体的技术方案，但未给出实验数据，而该方案
又必须依赖实验结果加以证实才能成立。 

    
    
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国家

知识
产权

局公
益讲

座 

 
    
    
   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



 

涉及公开不充分的审查意见 

 根据说明书中记载的要解决的技术问题、提供的解决方案、

实施例公开的方案、所公开的方案能否实现本发明目的或获

得相应的技术效果，来确定说明书是否确实存在公开不充分

的问题。 

判断审查意见正确性 

    
    
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国家

知识
产权

局公
益讲

座 

 
    
    
   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



 

涉及公开不充分的审查意见 

1）说明书全部主题都公开不充分：意见陈述的方式、或者放弃

该申请。  

2）对部分主题公开不充分：删除相应权利要求。 

3）说明书公开充分：意见陈述，必要时提供证据。 

答复方式 

    
    
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国家

知识
产权

局公
益讲

座 

 
    
    
   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



 
在意见陈述时，可从以下几个方面陈述意见： 

本申请说明书中记载的要解决的技术问题、提供的解决

方案是什么，实施例公开了怎样的方案、所公开的方案

能够实现本发明的目的或获得相应的技术效果 。 

意见陈述重点： 

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的记载能实现

发明。 

 

    
    
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国家

知识
产权

局公
益讲

座 

 
    
    
   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



 
涉及公开不充分的审查意见 

(1) 所提供的证据必须是现有技术，且现有技术证据的使用要慎

重，避免使得本发明缺乏创造性。 

(2) 证据的使用必须满足所引证的内容在对比文件中唯一确定，

且将该内容直接引入而不需要增加任何技术内容。 

提供证据需要注意的问题 

    
    
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国家

知识
产权

局公
益讲

座 

 
    
    
   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



 

(1) 一个或多个证据记载的内容相互矛盾，造成无法确认请求
保护的技术方案的内容。 

(2) 一个或多个证据表明某一技术特征具有多种含义，而这些

含义并非都能实现本发明。 

(3) 虽然申请人提供了证据证明某一技术手段属于现有技术，

但该技术手段不能直接与申请说明书中记载的内容相结合。 

    
    
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国家

知识
产权

局公
益讲

座 

 
    
    
   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



案情介绍   

    
    
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国家

知识
产权

局公
益讲

座 

 
    
    
   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



 在权利要求中要求保护一种制备异丁烯的方法，其中

采用了催化剂。 

 而在其实施例中，使用了“ML-101催化剂”。但没

有对该催化剂的来源，组成等作出说明。 

 审查员经过检索也无法确定该催化剂是否是现有技术

中已有的催化剂。 

 因此认为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说明书的描述，无法实

现该发明。 

 

    
    
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国家

知识
产权

局公
益讲

座 

 
    
    
   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



  
审查意见的解读： 
审查意见认为由于该催化剂这一技术
手段是含糊不清的，因此所得该技术
方案无法实施。 
 
但该催化剂是成熟的商用产品。 
 
 

答复方式：意见陈述并提供证据（提供
现有技术证明该催化剂在申请日之前是
已有产品）  

需要注
意的是，
用于证
明公开
不充分
的证据
有时会
破坏技
术方案
的创造
性。 

    
    
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国家

知识
产权

局公
益讲

座 

 
    
    
   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



 

经检索发现，在本申请的优先权日之前，

化合物A是未知的，即，在本申请的优先权

日之时，本领域技术人员无法获得该化合

物A。因此，本申请的说明书公开不充分。  

审查意见内容 

审查意见指出 
说明书公开 

不充分 

    
    
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国家

知识
产权

局公
益讲

座 

 
    
    
   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



 判断审查意见的正确性 

说明书中确实存在审
查意见指出的问题 

结论 

可引证的文献的情况 

在本申请的优先权日之后、
申请日之前公开的同一申请
人的另一篇专利申请中公开
了化合物A及其制备方法。 

答复方式 

放弃优先权并意见陈述 
 

    
    
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国家

知识
产权

局公
益讲

座 

 
    
    
   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



    
    
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国
家知

识产
权局

公益
讲座

 

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 

 
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    
国家

知识
产权

局公
益讲

座 

 
    
    
    
    
仅供

学习
交流

使用
   禁

止用
于商

业用
途




